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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2026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申报
异议申请材料清单

用人单位如对工资信息、残疾证状态、是否毕业未满5年的全日制普通中高等院校残疾人毕业生的系统核验结果有异议，可上传相关材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，提交异议申请。具体清单如下：
一、工资信息异议
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税务机关出具的工资收入申报证明，如无法提供上述两项的，则需填报《用人单位残疾职工工资信息汇总表》。
二、残疾证状态异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》，信息调取不到，或所持证件残疾等级等信息与调取信息不符的，还需提供发证机构出具的证明（包含姓名、证件号码、残疾或伤残等级、发证机构、发证日期、有效日期等信息）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状态以中国残联“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”中的数据为准，如有异议请咨询残联发证部门。
三、是否毕业未满5年的全日制普通中高等院校残疾人毕业生异议
《学历证书》及相关学历证明如下：
（一）安置全日制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残疾人毕业生的，需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）出具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，或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出具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《学历鉴定证书》；
（二）安置全日制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残疾人毕业生的，需提供毕业学校出具的《学历证明》（如毕业院校非本市学校，还需当地教育部门出具的证明）。


